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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19年7月5日 星期五A1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
司”）拟对我司持有的42户企业债权进行处置。现公告要求包括但
不限于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我司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
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
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同时我司面对国际和国内两个投资人市
场进行招商，欢迎广大有识之士参与购买债权。

债权清单如下：

其中，三亚惠宏实业开发公司等30户债权的基准日为2016年
10月31日，基准日债权本金合计27,146,832.45元，债权利息合计
86,638,023.60元，债权本息合计113,784,856.05元（2016年 10
月31日之后产生的利息、罚息和违约金等相关权益，以及与债权相
关的从权利亦在本次处置范围内）；海南六合房地产开发公司等12
户债权的基准日为2000年3月20日，基准日债权本金合计174,
931,406.79元，债权利息合计182,836,040.48元，债权本息合计
357,767,447.27元（2000年3月20日之后产生的利息、罚息和违
约金等相关权益，以及与债权相关的从权利亦在本次处置范围内）。

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我司对外网站查询或与我司有关部门
接洽查询（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
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
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

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
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20个工作日
（含公告刊登之日）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
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
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以上信息仅供参考，
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联系人：张女士、唐先生
联系电话：0898—36687631、0898-36686280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898-

36686283 传真：0898-36686281 邮政编码：570203
联系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副楼14层9015室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19年7月5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42户债权催收、招商暨处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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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30户债权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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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12户债权合计

债务人名称

海南六合房地产开发公司
海南华侨旅游侨汇物资公司

海南浪潮实业公司
海南林产品工业公司

海南六合市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宝岛企业公司

海南鄂丰实业贸易总公司
海南龙华实业联合总公司
海南明达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京航实业联合有限公司
海南医药贸易有限公司（美元折）

海南恒富实业开发总公司

债务人名称

三亚惠宏实业开发公司
文昌县康大旅游服务实业有限公司

琼海正达实业贸易有限公司
海口有利工贸公司
南岸渔业公司

万宁县南新矿产品加工厂
澄迈县财贸贸易公司工程车队

海南金三角旅业有限公司
海南洋浦江浦海实业公司
儋州外贸小汽车修理厂

海南定马实业综合开发建设公司
定安县振华贸易公司

海南省定安县南北造矿厂
定安县房地产开发公司
海南恒昌实业发展公司

琼中县信用合作联社经济发展服务部
海南生物工程制品厂

乐东黎族自治县利国糖厂
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糖厂

乐东黎族自治县民族特供贸易公司
东方黎族自治县八所中大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省东方黎族自治县土产公司
海南省东方黎族自治县东方鞋厂

昌江县经济信托保平总公司
白沙黎族自治县粮食工业公司
通什番阳种养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通什天和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通什市特区民族贸易实业总公司
通什市热带作物产品供销总公司

毛阳镇农工商公司

债权情况
基准日：2016年10月31日，单位：人民币元

本金
6,000,000.00
2,235,000.00
905,571.96
500,000.00
238,000.00
350,000.00
378,000.00

3,000,000.00
3,900,000.00
200,000.00

1,350,000.00
155,494.71
93,200.00
86,500.00

2,000,000.00
400,000.00

1,600,000.00
600,000.00
400,000.00
50,000.00

1,000,000.00
434,000.00
80,000.00
216,557.80
70,000.00
350,000.00
140,000.00
100,000.00
200,000.00
114,507.98

27,146,832.45
债权情况

基准日：2000年3月20日，单位：人民币元
本金

25,0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0
400,000.00

73,415,230.00
37,323,139.20
3,387,790.00
5,000,000.00
6,000,000.00
3,575,342.07
12,529,905.52
5,000,000.00

174,931,406.79

利息
26,854,696.50
385,591.81

2,667,371.77
303,470.49

89,042,061.81
34,403,171.01
2,347,711.17
5,727,603.63
3,889,903.83
3,941,139.99
11,261,518.16
2,011,800.31

182,836,040.48

利息
17,132,793.33
8,916,780.00
4,074,152.85
2,183,373.00
777,125.00

1,330,929.60
1,423,641.60
13,423,050.00
17,085,830.58
982,771.20
895,228.54
543,920.50
62,804.37
215,442.96

4,339,100.00
1,097,466.67
2,252,224.00
633,438.00
601,555.56
75,194.44

4,188,722.22
1,490,269.20
176,472.00
190,381.38
119,103.60

1,083,005.00
197,190.00
271,734.00
541,745.00
332,579.00

86,638,023.60

合计
23,132,793.33
11,151,780.00
4,979,724.81
2,683,373.00
1,015,125.00
1,680,929.60
1,801,641.60
16,423,050.00
20,985,830.58
1,182,771.20
2,245,228.54
699,415.21
156,004.37
301,942.96

6,339,100.00
1,497,466.67
3,852,224.00
1,233,438.00
1,001,555.56
125,194.44
5,188,722.22
1,924,269.20
256,472.00
406,939.18
189,103.60

1,433,005.00
337,190.00
371,734.00
741,745.00
447,086.98

113,784,856.05

合计
51,854,696.50
685,591.81

5,667,371.77
703,470.49

162,457,291.81
71,726,310.21
5,735,501.17
10,727,603.63
9,889,903.83
7,516,482.06
23,791,423.68
7,011,800.31

357,767,447.27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文书送达公告
海南标源贸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460200MA5RHOYROU

我局对你公司的《税务处理决定书》（琼税一稽处〔2019〕29号）和
《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琼税一稽罚〔2019〕14号），采取直接送达和
邮寄送达均无法送达你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自本公告

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7月5日
附件：
1.《税务处理决定书》（琼税一稽处〔2019〕29号）
2.《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琼税一稽罚〔2019〕14号）

琼税一稽告〔2019〕63号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书
海 南 标 源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200MA5RH0YR0U）：

我局对你公司2017年6月20日至2017年12月31日发票涉税情
况检查已结束，经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
会审理决定，确认你公司存在的违法事实及作出的处理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
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你公司在没有实际发生经营业务的

情况下，向上海诸左贸易有限公司和上海歧钦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开具
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80份，金额7,985,528.4元，税额1,357,539.60
元，价税合计9,343,067.8元。

二、处理决定
(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
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中华
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
务情况不符的发票。”、《关于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
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33号）“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未就其虚开金额申报并缴纳增值税的，应按照其虚开金额补
缴增值税；已就其虚开金额申报并缴纳增值税的，不再按照其虚开金
额补缴增值税。税务机关对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应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之规定，对你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行为，进行补缴2017年增值税679,864.40元、2018年增值税677,
675.20元。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第二条“凡
缴纳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都是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纳
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都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缴纳城市维护
建设税”及第四条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如下：“纳税人所在地在市区
的，税率为7%。”、《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第二条“凡缴纳消费
税、增值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除按照《国务院关于筹措农村学校
办学经费的通知》的规定，缴纳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的单位外，都应当
依照本规定缴纳教育费附加”、第三条“教育费附加，以各单位和个人
实际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的税额为计征依据，教育费附加率
为3%，分别与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同时缴纳。”、《海南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转发省财政厅等4部门关于海南省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琼府办〔2011〕15号）第二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缴

纳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以下简称“三税”)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分别
按照实际缴纳“三税”税额的2%缴纳地方教育附加。”之规定，应对你
公司进行补缴2017年的城建税47,590.51元、教育费附加20,395.93
元、地方教育费附加13,597.29元；2018年应补缴城建税47,437.26
元、教育费附加20,330.26元、地方教育附加13,553.50元。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
对你公司上述少缴的增值税和城建税，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
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四）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
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六十一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
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案(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虚开的税款数
额在一万元以上或者致使国家税款被骗数额在五千元以上的，应予立
案追诉。”、《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国务院令第310
号）第三条“行政执法机关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违法事实
涉及的金额、违法事实的情节、违法事实造成的后果等，依据刑法关于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罪的规定和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妨
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罪的司法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
经济犯罪案件的追诉标准等规定，涉嫌构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
责任的，必须依照本规定向公安机关移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
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三十六条“对违反发票管理法规情节严重构成犯罪
的，税务机关应当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之规定，你公司涉嫌虚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我局将按有关规定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限你公司自接到本处理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三
亚市税务局将上述税款及滞纳金缴纳入库，并按照规定进行相关帐务
调整。逾期未缴清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
十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公司若同我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决定的期限缴纳
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
相应的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申
请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6月11日

抄送单位：国家税务总局三亚市税务局

琼税一稽处〔2019〕29号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海 南 标 源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200MA5RH0YR0U）：

我局对你公司2017年6月20日至2017年12月31日发票涉税情
况检查已结束，经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
会审理决定，确认你公司存在的违法事实及作出的处罚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
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你公司在没有实际发生经营业务的

情况下，向上海诸左贸易有限公司和上海歧钦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开具
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 80 份，金额 7,985,528.40 元，税额 1,357,
539.60元，价税合计9,343,067.80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
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
开发票行为：（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
票；”之规定。

二、法律依据及作出的处罚决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第

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虚开发票的，由税务机关没收违法所得；虚开

金额在1万元以下的，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虚开金额超过1万
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之规定，对你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行为，处500,
000.00元的罚款。

限你公司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三亚市
税务局缴纳入库。到期不缴纳罚款，我局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
处罚款。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
家税务总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
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
诉、又不履行的，我局将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
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6月11日

抄送单位：国家税务总局三亚市税务局

琼税一稽罚〔2019〕14号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海口鑫南美贸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460100062309249：

事由：因你公司未按规定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又不能提供纳
税担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我
局决定并通知出入境管理机关于2019年6月21日起继续阻止你公
司法定代表人梁昌男出境。

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阻止出
境决定书》（琼税一稽阻〔2019〕13号）。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
视为送达。

附件：《阻止出境决定书》（琼税一稽阻〔2019〕13号）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6月21日

琼税一稽告〔2019〕60号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阻止出境决定书

海口鑫南美贸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460100062309249

因你公司未按规定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又不能提供纳税担
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我局已
阻止你公司法定代表人梁昌男出境。到边控截止时间止，你公司仍
未缴清欠税，本局决定并通知出入境管理机关于2019年6月21日起
继续阻止你公司法定代表人梁昌男出境。

你公司对本决定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收
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6月21日

琼税一稽阻〔2019〕13号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北京金海投资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110105701133017

事由：因你公司未按规定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又不能提供纳
税担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我
局已阻止你公司法定代表人出境。到边控截止时间止，你公司仍未
缴清欠税，本局决定并通知出入境管理机关于2019年6月21日起继
续阻止你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毅出境。

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阻止出
境决定书》（琼税一稽阻〔2019〕14号）。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
视为送达。

附件：《阻止出境决定书》（琼税一稽阻〔2019〕14号）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6月21日

琼税一稽告〔2019〕61号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阻止出境决定书
北京金海投资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110105701133017

因你公司未按规定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又不能提供纳税担
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我局已
阻止你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毅出境。到边控截止时间止，你公司仍未
缴清欠税，本局决定并通知出入境管理机关于2019年6月21日起继
续阻止你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毅出境。

你公司对本决定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收
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6月21日

琼税一稽阻〔2019〕14号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海南尚洁源实业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460100324098702

事由：因你公司未按规定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又不能提供纳
税担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我
局已阻止你公司法定代表人出境。到边控截止时间止，你公司仍未
缴清欠税，本局决定并通知出入境管理机关于2019年6月21日起继
续阻止你公司法定代表人莫月辉出境。

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阻止出
境决定书》（琼税一稽阻〔2019〕15号）。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
视为送达。

附件：《阻止出境决定书》（琼税一稽阻〔2019〕15号）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6月21日

琼税一稽告〔2019〕62号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阻止出境决定书
海南尚洁源实业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460100324098702

因你公司未按规定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又不能提供纳税担
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我局已
阻止你公司法定代表人莫月辉出境。到边控截止时间止，你公司仍
未缴清欠税，本局决定并通知出入境管理机关于2019年6月21日起
继续阻止你公司法定代表人莫月辉出境。

你公司对本决定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收
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6月21日

琼税一稽阻〔2019〕15号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税一稽告〔2019〕64号

海南伟翔商贸科技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469027MA5T1MB67R

事由：因采取直接、邮寄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琼

税一稽罚〔2019〕12号），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琼税一稽罚〔2019〕12号）主要内容：一、

违法事实，2017年10月，你公司在没有实际发生经营业务的情况下，

向郑州裘利茗商贸有限公司开具2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

4600163130，号码 03685701-03685710、03685799-03685813、金

额合计2,493,872.67元，税额合计423,958.33元，价税合计2,917,

831.00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

款第一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一）为他人、为

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的规定。二、法律依据及

作出的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虚开发票的，由税务机关没收

违法所得；虚开金额在1万元以下的，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虚

开金额超过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对你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

法行为，处予500,000.00元的罚款。

限你公司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澄迈县税

务局缴纳入库。到期不缴纳罚款，我局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

家税务总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

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

诉、又不履行的，我局将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

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地址：海口市华信路5号税务大厦；联系人：王先生、黄先生；电话：

0898-66712193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7月5日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一宗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就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该地块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完成清
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
要求，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
可以进场施工，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的条件。

二、竞买人资格：（一）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
册，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无不良经营纪录的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企业，可申请参加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竞买。（二）
竞买人所属企业的注册资金不少于2000万元，实际出资额需达到
80%（以企业年报和资产负债表体现）。（三）竞买人需拥有规模化机械
化屠宰厂，具有符合海南A级屠宰厂标准及相关合法手续，通过食品
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四）具有以下行为的竞买人不得参加本次土地挂
牌出让：1.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至今尚
未付清的；2.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有闲置土地、低效利用土地、未按
土地出让合同约定动工开发的、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未及
时纠正的。3.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名单和被税务系统列入重大
税收违法案件联合惩戒名单的企业法人和个人。

三、竞买规则：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
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
请人可于 2019年 7月5 日 至2019年 7月30 日到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
号窗口咨询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19年 7月5 日至 2019年 7月30 日到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
理大厅3号窗口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
7 月 30日16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
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9年 7月30 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地块挂牌时间为:2019年7
月 25日8时00分至2019年8 月 6日10 时00分止。

七、开发建设要求：（一）竞得人须严格按照县规划部门批准的条
件要求开发建设。并按国有土地出让合同中约定的开工建设和竣工
时间执行，从项目地块出让之日起8个月内要达到达产。（二）竞得人建

设屠宰场的设计方案，需通过保亭县畜牧兽医与渔业局组织的专家评
审，建设完成的屠宰场须通过保亭县畜牧兽医与渔业局的验收。（三）
根据扶贫工作和扶持失地农民就业需要，项目须安置5名建档立卡贫
困户用工名额和5名失地农民用工名额。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本次出让地块属一类工业用地，以
现状土地条件挂牌出让。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申请参加竞
买的，视为对出让地块现状条件无异议，地块如涉及地上地下电线路、
光缆的迁移等不可预知费用由竞得人负责。（二）申请参加竞买的，视
为认同《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参考范本请参阅原海
南省国土资源厅等七部门《关于实施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的
指导意见》（琼国土资规〔2018〕8号）。（三）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
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绿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应符合
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理规定。（四）本次成交价款不包括各种税费
（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规定缴纳），挂牌佣金由竞得人按有关规定支
付。（五）本次出让宗地成交后，竞得人必须在签订《成交确认书》的10
日内，分别与项目产业主管部门（县畜牧兽医与渔业局）和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签订该项目《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和《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准入协议是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的前提条件。不按期签订准入协议或出让合同的，视为竞得人自动
放弃成交权力，竞得人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六）竞得人签订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60日内付清土地出让金（已缴交的保证
金可抵充土地出让金）。（七）本次竞买活动进行现场书面报价，不接受
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八）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
变更公告为准。

九、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海南省保亭县保兴中路园林巷、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
联系人：邢先生 杨先生 王先生
联系电话：0898-83666228 65303602 66722585
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nmarket.com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7月5日

宗地名称：
土地用途：
规划建设指标：
保证金
挂牌起始价

BT-2017-1号地块 宗地面积： 10856.41m2（16.28亩） 宗地坐落： 保城镇污水处理厂南侧
工业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容积率≤1.2、建筑密度≤40%、绿地率≥20%、建筑高度≤12米
400万元
386元/平方米


